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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的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4069号)；对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述审计意见，

公司予以尊重、理解和接受，并一直致力于消除 2016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 

2017年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关于厦门三维

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报告》。 

 

公司现就 2016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消除公告说明如下： 

 

一、2016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内容 

 

(一)如附注“十二、(五)其他事项”第 3 点所述，2016 年度子公司北京洛卡对

齐星电力确认收入 89,187,464.38 元，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应收齐星电力长期应

收款 104,349,333.34 元，计提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2,086,986.67 元。2016 年度子

公司厦门洛卡对齐星电力确认收入 24,071,079.65元，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应收

齐星电力长期应收款 147,336,882.74 元，应收账款 25,157,632.94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查阅了厦门洛卡 2017年 1-3月银行流水，齐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星电力未有回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查阅法院公告信息，公告显示

这三家公司暂无执行能力，电厂股权及资产已经抵押给西王集团。2017年 4月 25-2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齐星电力进行现场观察，并且对其负责人

进行访谈，目前齐星电力共有 11 台锅炉，有 3台锅炉在正常运转，负责人表示对电

厂的未来持续经营持乐观态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融债委会

现场工作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他表示齐星集团的清产核资已于 2017 年 4

月 20日正式启动，齐星集团的公章由“金融债委会现场工作组”控制，所有债权偿

还安排需要在清产核资完成后才能制定具体相关重组方案；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采访了邹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对方明确表示齐星集团债权债务关

系极其复杂，西王集团对齐星集团为期三个月的托管方式，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

债权人的损失，并落实已恢复运营公司的效能状况，为清产核资后的重组方案提供

参考。公司齐星电力项目具有区域性资源优势，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保验收，但

目前也无法提供对齐星电力债权人的还款计划，所有债权偿还安排必须根据清产核

资的结果才能制定具体相关重组方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获取了齐星集团对北京洛卡承诺函，齐星集

团承诺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及时向北京洛卡支付到期款项，

并且 2017年 4月 24日北京洛卡已收到 3,541,351.83元回款。但由于齐星电力回款

逾期较为严重，目前资金紧张，涉及一定被执行案件，现已被西王集团托管，资产

重组方案未定，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北京洛卡以及厦门洛卡针对

齐星电力 2016年度确认的收入是否满足“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以及

应收款项减值计提是否充分的事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亦无法确认该事项对公司 2016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如附注“十二、(五)”第 4 点所述，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北京洛卡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出具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1076 号评估报告(征求

意见稿)评估全部权益价值为 37,930.27 万元，同时评估报告对“齐星集团发生资金

困难”进行特别事项说明，提示“评估人员无法取得齐星集团下属热电公司相关财

务数据及相关偿债能力分析的材料。因此本次评估，评估人员只能通过公开信息渠

道以及取得的《关于齐星集团有限公司对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债务履行的法



律风险提示性报告书》、银行汇款单电子凭证截图及齐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函等相关

资料对前述存在风险敞口的资产从谨慎的角度分析风险损失。” 

鉴于前述评估报告为征求意见稿及其所提示的特别事项说明，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前述评估报告的结论进行复核，

亦无法确认该事项对公司 2016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2016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情况 

 

(一)山东齐星事项进展 

 

2017年 3月山东齐星爆发债务危机，2017年 4月齐星集团、西王集团和邹平县

人民政府签署《委托经营三方协议》。根据协议，西王集团将对经营困难的齐星集团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全面托管经营，三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托管期限。2017 年 6

月 28 日，邹平县人民政府在《关于西王集团托管化解齐星集团债务的意见》中称，

下一步，依法依规对齐星集团进行破产重整。2017 年 7 月 2 日，西王集团与邹平县

政府以及齐星集团签署了《解除托管协议》。2017年 8月 1日，邹平县法院受理齐星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重整申请。2017 年 11 月 29 日齐星集团有限公司等二十七家公

司合并重整案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司子公司北京洛卡及厦门洛卡参加了会

议并进行了债权申报及认定。2018年 3月 20日，山东齐星召开第二次债权人委员会

对债权进行了进一步认定。齐星集团现正值重整程序中，尚未终结。 

 

(二)北京洛卡商誉减值的判断 

 

鉴于山东齐星项目的日益明朗，公司重新聘请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对 2016年 12月 31 日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机构

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北京洛卡 2016年 12月 31日全部权益价值为 11,688.82万元。 

公司评估齐星集团债务可回收性并于 2018年 3月 2日通过董事会决议、2018年

3 月 21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关于齐星项目长期应收款和存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提

案》冲回了 2016年度子公司北京洛卡对齐星电力确认收入 89,187,464.38 元并对相



对应存货按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 25,655,843.87元；冲回 2016 年度子公司厦门洛卡

对齐星电力确认收入 24,071,079.65 元并对相对应存货按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

7,992,467.75 元，对 2016 年期初应收款项按预计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90,700,457.35 元。《关于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商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提案》

全额计提了北京洛卡商誉减值准备 168,601,066.74元。前述调整均已进行了前期差

错更正。 

 

基于前述情况，公司认为，2016 年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问题所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关于齐星项目长期应收款和存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提案》对

2016 年期初应收款项按预计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90,700,457.35 元，《关于北京

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商誉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提案》全额计提了北京洛卡商誉减

值准备 168,601,066.74元，且相应调整均已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希格玛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和《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

正的专项报告》亦对此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2016 年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

问题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 2016年期初应收款项按预计可回收金额

计提坏账准备以及全额计提了北京洛卡商誉减值准备，且相应调整均已进行了前期

差错更正并得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确认，未违反《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认可 2016

年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问题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 2016年期初应收款项按预计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以

及全额计提了北京洛卡商誉减值准备，且相应调整均已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并得到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确认，未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未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监事会认为 2016年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问题所涉及

事项影响已消除。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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